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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今(104)年7月1日公司法新修正公布「閉

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專節，規定閉鎖性公司發

起人出資，除現金、財產及技術外，並得以公

司事業所需之勞務或信用抵充之。財政部核釋

最新課稅規定，對於限制股權轉讓之股東延緩

課稅，以利於閉鎖性公司之發展。 

  

此外，延續前期 KPMG家族稅務辦公室在「財

富傳承與家族長青系列報導」單元之報導，繼

續與大家分享財富傳承工具之一，保險。希望

藉由月刊協助讀者即時掌握實用稅務訊息。 

 

KPMG家族稅務辦公室新書【寫給金融業高資

產理財顧問的第一本稅務書】於6月30日出版， 

  

許志文  執業會計師 

 

KPMG家族稅務辦公室 

主持會計師 

 

本書是以當今高資產客戶目前所面對的課稅環

境做開場，並以申報書的角度解釋稅法的原理

原則，讓身為理財顧問業的你，一次就讀懂稅

法，加強財富經理人員的稅務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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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財政部核釋個人以勞務或信用出資 
取得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股權之課稅規定 

「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為今年7月1日公司法

新修正公布之專節，規定閉鎖性公司發起人出

資，除現金、財產及技術外，並得以公司事業

所需之勞務或信用抵充之。而公司則以一定期

間限制股權轉讓，以留住人才。 

由於個人以勞務或信用出資取得閉鎖性股份有

限公司股權，性質類同所得稅法第14條第2項 

規定之實物所得，為了達到股東所得延緩課

稅，利於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之發展，如該股

權有限制處分規定(例如2年內不得處分)，得以

限制處分原因或條件消滅後之可處分日每股時

價，計算股東之所得課徵所得稅，財政部核釋

相關課稅規定彙整如下： 

2015 Nov 

楊華妃 經理(Fanny) 

 

曾任台北國稅局稅務
員，專長為個人及家
族稅務規劃 

 

財政部104.11.05台財稅字第10400659120號令 

所得類別 

(What)：其他所得 

• 股東以勞務或信用抵充出資取得之股權，核屬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10類規定

之其他所得。 

所得計算方式

(How)： 

• 公司章程規定該股權於一定期間內不得轉讓者：以該一定期間屆滿翌日之可處分

日每股時價計算股東之所得，依法課徵所得稅。 

• 公司章程未限制一定期間不得轉讓者：以取得股權日為可處分日，以公司章程所

載抵充之金額，計算股東之所得，依法課徵所得稅。 

時價認定： 

可處分日每股淨值 

• 有會計師簽證：可處分日前一年內最近一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每股淨

值。 

• 無會計師簽證：可處分日公司資產淨值核算之每股淨值。 

扣(免)繳規定 

• 取得股權時免予扣繳：股東以勞務或信用抵充出資取得股權時免予扣繳。 

• 扣(免)繳憑單申報：於可處分日次年一月底前依所得稅法第89條第3項規定列單申

報主管稽徵機關。 

參考資料來源 
財政部104年11月4日新聞稿 
http://www.mof.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137&pid=67746#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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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稅適用「自住房屋」稅率不等於地價稅也
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 

103年5月20日立法院三讀通過「房屋稅條例」

第5條條文修正案，除了提高現行房屋稅稅率之

外，並新增住家區分為自住及非自住。如本

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所有之房屋，全國合計4

戶以上者，可自行選定3戶以內供本人、配偶或

直系親屬居住使用適用「自住房屋」稅率

1.2%。不過，自行選定自住的3戶房屋，其坐

落的土地並不會同時適用「自用住宅用地」地

價稅稅率。 

由於房屋稅與地價稅所規定的適用自用住宅的

條件、申請期限及稅率皆不相同，並不會因為

房屋選定課徵自住房屋稅率之後，該房屋坐落

之土地就會自動適用自用住宅用地地價稅稅

率。相關適用自用住宅優惠稅率的條件與限

制，彙整如下表： 

自用住宅 
適用條件 

房屋稅 地價稅 

戶籍登記 
• 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所有 
• 供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實際居住 

• 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所有 
• 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辦竣戶籍登記 

出租或營業 無出租或營業使用 地上房屋没有出租或營業使用 

面積限制 不限 
• 都市土地面積不超過3公畝(90.75坪) 
• 非都市土地面積不超過7公畝(211.75坪) 

數量限制 全國合計 3戶以內 
•  本人與配偶及未成年受扶養親屬只限於一處 
•  供已成年直系親屬設籍則不受一處限制 

申請期限 
使用情形變更日起30日內 
當月或次月起適用 

•  每年9月22日前申請，當年適用 
•  逾 9月22日後申請，次年適用 

稅率 1.2% 2 ‰ 

2015 Nov 

參考資料來源 
財政部104年10月28日新聞稿 
http://www.mof.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137&pid=67662#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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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富傳承與家族長青系列報導(一) 
   保險運用(中) 

保單稅負差異與實際運用 

第一張保單，因為受益人是王董自己，被保險

人是小孩，當王董身故時，因被保險人是小孩

，則因保險事故尚未發生，所以該保單價值要

計入王董的遺產，無法免遺產稅。 

 

第二張保單，因為要保人是王董，受益人是小

孩，因要保人與受益人不同一人，保險事故發

生時，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12條第1項第2款

規定，被繼承人於95年1月以後所訂立受益人

與 

陳信賢 經理(Sam) 

 
沉浸稅務領域逾10載，
專長為個人及家族財富
代際移轉規劃並熟稔稽
徵查核實務。 

2015 Nov 

如果財富經理人員看過K辦所出版的”寫給金融

業高資產客戶經理的第一本稅務書”，對於上

面這張圖表應該非常熟悉。在書裡，我們已經

非常仔細的分析這三張保單不同的稅負效果。

財富經理人員除了可以從書裡因此掌握保單因

不同要保人與受益人安排所造成的不同的稅負

的效果以外，財富經理人員不知是否也清楚了

解，在面對不同屬性的客戶時，上述保單也可

以有不同的運用方式。讓K辦跟各位分享一下。 

要保人 

W董 

被保險人 

子 

生存受益人 

W董 

死亡受益人 

W董 

要保人 

W董 

被保險人 

W董 

生存受益人 

子 

死亡受益人 

子 

要保人 

子 

被保險人 

W董 

生存受益人 

子 

死亡受益人 

子 



可是，有些客戶是把保險給付當作大額現金融

通的功能。K辦曾經遇過客戶因為擔心自己往生

後，小孩無力負擔鉅額的遺產稅，必須變賣財

產才可能負擔的起遺產稅，因此考慮買保險，

一旦自己往生，繼承人就可以以保險金去繳付

遺產稅，這時候就可以考慮以第三張保單來安

排。 

 

因為是巨額保單，如果採第二張保單，保險給

付要繳交最低稅負，稅率是20%，可是如果是

第三張保單，沒有最低稅負，只有每年幫小孩

繳付保費超過220萬時，要課徵贈與稅，稅率

是10%。聰明的財富經理人員有沒有發現，同

樣的保險給付，同樣是要繳稅的情況之下，一

個是課徵20%的稅率，一個卻只要課徵10%，

這時候是不是應該選擇10%的稅率來繳就好了

。 

 

此外，第三張保單，像不像分年贈與的概念，

可是小孩卻還拿不到錢，因此可以免去許多台

灣長輩擔心的，如果先贈與給小孩，小孩不肖

的時候該怎麼辦的煩惱。講到這裡，財富經理

人員不知道有沒有發現原來懂稅，也可以協助

客戶解決原本跟稅無關的議題。  

 

下一次，我們要聊聊很多財富經理人員都關心

的保險實質課稅，讓大家對於稅局的稽徵實務

可以有更深入的瞭解。 K 

   財富傳承與家族長青系列報導(一) 
   保險運用(中)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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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人非屬同一人之人壽保險及年金保險，受

益人受領之保險給付應計入基本所得額，但如

屬死亡保險給付，每一申報戶全年合計數在新

台幣3,330萬元以下部分，免予計入受益人之基

本所得。也就是說如果該給付超過3,330萬元部

分，可能要繳交基本稅額。 

第三張保單，因為受益人已指定，所以可以免

遺產稅，而且要保人就是受益人自己，所以沒

有最低稅負的問題。但是要保人繳納的保險

費，如果是由王董幫小孩出的，，如果超過贈

與稅免稅額220萬元，則需繳交贈與稅；反

之，只要繳納的保費，在贈與人當年度的免稅

額範圍內，就不會課徵贈與稅了。 

以上的分析僅是從稅負的效果解釋，可是在實

際生活上，依客戶對保險的不同需求，是可以

有不同的運用方式。 

以第二張保單死亡給付為例，雖然會有最低稅

負的議題，可是如果死亡給付金額可以控制在

3,330萬元以內，最低稅負的議題也就不存在，

因此對於那些真正只想要尋求保險對最低基本

生活保障功能，而小孩也無法繳交保險費的客

戶而言，其實第二張保單已足以滿足其需求。 



KPMG家族稅務辦公室 

寫給金融業高資產理財顧問的 
第一本稅務書 



新書正式出版 
 

我們的生活，一生中幾乎逃不開稅，財富經理人員如果可以依客戶Life 

Cycle，掌握客戶各個不同人生階段可能會遭遇的稅務議題，並依客戶

的資產特性提供合適的理財建議，當可加強財富經理人員在客戶心中的

地位。 

 

【寫給金融業高資產理財顧問的第一本稅務書】是以當今高資產客戶目

前所面對的課稅環境做開場，讓財富經理人員瞭解台灣目前租稅環境變

嬗與國稅局查核趨勢，進而掌握高資產客戶在這波稅務環境變動的浪潮

下資產重組的需求，進而創造為高資產客戶提供財富管理之契機。並以

申報書的角度解釋稅法的原理原則，讓身為理財顧問業的你，一次就讀

懂稅法，加強財富經理人員的稅務敏感度。 

 【寫給金融業高資產理財顧問的第一本稅務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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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台北國稅局稅務
員，專長為個人及家
族稅務與資產保護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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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台北國稅局稅務
員，專長為個人及家
族稅務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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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辦曾遇過一個客戶的太太因為癌症末期，因此想在這個期間做一些

遺產稅規劃，他的理財專員建議他買保險，這個客戶就來詢問K辦，

像這樣在重病期間的遺產稅規劃，會不會引起國稅局的注意? 

 

讓K辦來為你解惑： 

以K辦的過往在稅局的查核經驗來說，很多人所謂的稅務安排，其實大部分都只

是聽他周遭的朋友說的，然後自己就跟著依樣畫葫蘆，卻沒有仔細去查證相關的

法律規定或事實背景，也因此誤踩了國稅局的紅線而不知。 

 

就好比說許多人都以為保險給付是可以免納入被繼承人的遺產總額，可是卻不曉

得一定要在保險契約中指定死亡給付的受益人，才可以達到免遺產稅的效果，因

此等到保險事故發生，才發現原來當初的保險規劃做錯了，如果因此被國稅局補

稅也就算了，因為本來就是要繳稅，現在只是把原本應該繳的稅拿回來繳，萬一

還被國稅局處以漏稅罰，對客戶而言，豈不是是賠了夫人又折兵，更重要的是，

花了好多年經營的客戶關係也就毀於一旦了。對財富經理人員而言，最辛苦的不

就是建立客戶對你的信任嗎？ 

新書部分內容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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